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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校外房屋申请 

一、服务基本信息 

服务提供部门 资产管理处 

服务描述 1、因科研项目、培训需租赁校外房屋的二级单位填写此表 

2、经办人提交申请时，需同时上传相关资料。相关材料包括：项目负

责人承诺书《租赁校外房屋承诺书》（项目负责人、单位负责人签

字，加盖单位公章）、出租方身份证明（出租方为单位需加盖单位

公章）、租赁标的物产权证书或证明文件（出租方为单位需加盖单

位公章）。如出租方不是产权所有人，另需提供产权人委托出租方

办理出租相关事宜的委托书。 

3、院系负责人审批后提交业务主管部门审批。 

4、资金来源于基金会的项目由基金会审批后转资产处终审。 

5、其他资金来源项目由原立项单位的业务主管部门审批后转财务处审

批。（在科研院立项的科研项目申请租赁房屋，由科研院审批；文

科处立项的科研项目申请租赁房屋，由文科处审批；培训用房申请

租赁房屋，由继教处审批。） 

6、财务处审批后转由资产处终审。 

注意事项 ① 租赁房屋用途与实际使用用途不符的不在此审批范围。 

② 租用建筑面积 1000 平方米以上的社会房屋，需由资产管理处报学

校党委常委会审批。 

③ 租用社会房屋应当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单次租赁合同期限不得超过

十年。 

④ 资金来源于基金会的项目由基金会审批后转资产处审批。 

⑤ 出租方不是产权所有人，另需提供产权人委托出租方办理出租相关

事宜的委托书。 

服务类别 租赁校外房屋服务 

使用场景 业务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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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启停时间 长期有效 

申请上限 不限制 

适用范围 二级单位 

联系方式 62783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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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程图及说明 

开始

(1)申请单位

填表

(2)申请单位主管行政副职

审批

(5)财务处

审批

(6)资产处主管公房

副处长审批

结束

同意

使用经费是否

在基金会

否

(3.1)基金会

领导审批
是

(3.2)资产处

初审

(4.3)科研院

审批

(4.2)终身教育

处审批

(4.1)文科处

审批

 
注：本流程图中各核准节点均可以进行退回（返回修改）和终止（不予核准）操作，为简明起见

不在图中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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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节点说明： 

节点

序号 

节点名称 办理人 抄送

人 

办理方式 节点动作 

1 申请单位填表 申请人   申请、终止 

2 院系负责人意见 申请单位行政副

职 

  同意、终止、回退（可回退到“节

点 1”） 

3 业务主管部门意

见 

业务主管领导 

文科处：孟延春，

2000990305 

终身教育处：王

雷，1986990152 

科研院：甄树宁，

2004980906 

  同意、补充材料、终止、回退（可

回退到“节点 1”） 

4 财务处意见 财务处领导 

熊静 1999990150 

  同意、补充材料、终止、回退（可

回退到“节点 1”） 

5 基金会意见 基金会领导 

赵 劲 松 ，

2001990225 

  同意、补充材料、终止、回退（可

回退到“节点 1”） 

6 资产处意见 资产处主管公房

副处长 

屠中华 

  同意、补充材料、终止、回退（可

回退到“节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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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请表单及说明                          

租赁校外房屋申请表 

申请单位 【系统自动读取】 顺序号 【系统自动生成】 

项目负责人  项目名称及编号  

单位经办人 【系统自动读取】 联系电话  

出租方  联系电话  

法定代表人  

租赁房屋地址  

租赁房屋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房屋面积（㎡）  

租金单价（元/天/㎡）  租金总价（元/年）  定价方式 
 

是否为基金会基金 是 否 （单选） 

相关材料清单 

（需上传） 

出租方身份证明 
 

 

 

 

租赁标的物产权证书 

产权方委托书（产权人直接出租

不需要此委托书） 

租赁校外房屋承诺书 

申请事由 
 

申请单位意见并加盖公章 

主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审批方填写 

业务主管部门意见 

 

主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基金会意见 

 

                                                主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财务处意见 

 

主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资产处意见 

 

主管领导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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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填表要求： 

序

号 

名称 描述 来源 约束 

1 顺序号 前四位为年份，后三

位为开具的顺序码 

系统自动生成 必填，不可修改，如：2019001。 

2 申请单位 申请单位的名称 系统自动读取 必填 

3 项目名称及编

号 

申请租赁房屋项目

的名称及编号 

手工填写 必填，  

4 项目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的姓名 系统自动读取 必填，不可修改 

5 单位经办人 经办人的姓名 系统自动读取 必填，不可修改 

6 联系电话 经办人的手机号码 系统自动读取 必填，可修改，必须为手机号 

7 出租方 房屋的出租方 手工填写 必填  

8 联系电话 出租方联系电话 手工填写 必填  

9 法定代表人 出租方的法定代表

人 

手工填写 出租方为公司，必填；出租方为个人，

不填。 展现为单选按钮，选项为：“公

司”、“个人”。选项为“公司”后添加

单行文本手工填写内容。 

10 租赁房屋地址 租赁的办公场所的

具体地址 

手工填写 必填  

11 申请事由 租赁的房屋、场所的

使用用途 

手工填写 必填，展现为多项选择按钮，选项为：

“办公”、“科研”、“培训”、“其他”。

“其他”选项后接多行文本手工填写。 

12 租赁房屋期限 租赁合同的起止日

期 

手工填写 必填，展现为日期选择。 

13 房屋面积 租用房屋的总面积，

需注明建筑面积或

使用面积。 

手工填写 必填，展现为单项选择按钮，选项为：

“建筑面积”、“使用面积”。后接单行

文本手工填写。 

14 租金单价 租赁房屋每天每平 手工填写 必填，展现为单项选择按钮，选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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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注明建筑面积或

使用面积）多少元 

“建筑面积”、“使用面积”。后接单行

文本手工填写。 

15 租金总价 协议期内每年应交

金额总数，如为阶梯

交费，请填写年平均

总价 

手工填写 必填 ，展现为单项选择按钮，选项为：

“年度总价”、“年平均总价”。后接单

行文本手工填写。 

16 是否为基金会

资金 

资金来源 手工填写 必填，展现为单项选择按钮，选项为：

“是”、“否”。根据选项，流程走不同

分支。 

17 定价方式 第三方评估或市场

询价 

系统自动读取 必填，可修改，系统提供选项。展现为

单项选择按钮，选项为：“年第三方评

估”、“市场询价”。 

18 相关材料清单 租赁项目相关的证

明材料 

手工填写 必填，展现为多项选择与上传按钮，可

以上传附件，选项为：“项目负责人承

诺书”、“出租方身份证明”、“租赁

标的物产权证书”、“产权方委托书”。

其中前三个为必选，最后一个为可选。

并在“产权方委托书”选项增加文本备

注“出租方不是产权所有人必选”。 

19 申请单位意见  手工填写 必填，由“院系审批”节点的审批人填

写 

20 业务主管部门

意见 

 手工填写 必填，由“业务主管部门审批”节点的

审批人填写 

21 财务处意见  手工填写 必填，由“财务处审批”节点的审批人

填写 

22 基金会意见  手工填写 必填，由“基金会审批”节点的审批人

填写 

23 资产处意见  手工填写 必填，由“资产处审批”节点的审批人

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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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校外房屋承诺书 

 

本单位           ，因从事          活动申请租赁                               

房屋。在租赁期间，郑重承诺如下事项： 

一、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 

二、严格遵守《清华大学租用社会房屋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保证不租赁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社会房屋： 

1、属于违法建筑的； 

2、不符合安全、防灾等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 

3、违反规定改变房屋使用性质的； 

4、权属有争议的； 

5、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出租的其他情形 

三、所租房屋仅用于开展申请事由内的活动，不利用房屋从事其他活动，不用于从事营

利性活动，不从事违反学校规定的行为，不从事损害学校声誉的行为。 

四、保证租赁合同双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切实履行合同约定，保证账户资金足以支付房租，按合同约定及时交纳房租、水电

费等费用，不拖欠应负担的各项费用。 

六、保证上述申请填报材料真实、有效。 

七、因本租赁产生的一切问题，由院系自行承担。 

租赁事宜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院（系）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